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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四川省达县

第二建筑工

程公司将承

包的工程转

包给个人施

工案

达川住建

【2023】罚

字 01 号

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，四川省达县第二建

筑工程公司将承包的达川区 2019 年春节前车

行道整治工程、达川区城区人行道整治工程、

市政道路维修、市政基础设施维修等市政工程

项目（合同价款共计 4936526 元）转包给孙洪

雪、秦俊淞、郑文斌个人施工，并以工程合同

价款 0.2%的比例收取管理费（共计：9873 元）。

作为项目实际负责人孙洪雪、秦俊淞、郑文斌

对工程自行负责实施、管理，四川省达县第二

建筑工程公司将工程款以劳务费的名义转账

给孙洪雪、秦俊淞、郑文斌个人。目前，上述

市政工程项目均已完工并投入使用。

2023.3.13

1. 对四川省达县第

二建筑工程公司处

以罚款 29125.5 元

（大写：贰万玖仟

壹佰贰拾伍元整）

2. 没收四川省达县

第二建筑工程公司

违法收取的管理费

9873 元（大写：玖

仟捌佰柒拾叁元

整）

3.对四川省达县第

二建筑工程公司法

定代表人范新俊处

以罚款 1718.4 元

（大写：壹仟柒佰

壹拾捌元肆角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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